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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大洲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通过拍卖方式出让上海元盾实业有限公司股权 

拍卖结果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交易概述 

1．海南奕华拍卖有限公司接受本公司委托，于 2016 年 6 月 13 日在上海市

举行了拍卖会，将本公司持有的上海元盾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元盾公司”）

100%股权，以人民币 2,460 万元拍卖给自然人瞿激扬。同日，本公司收到《拍卖

成交确认书》。 

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

的重大资产重组。 

2．本事项已经本公司 2016 年 2 月 29 日召开的第八届董事会 2016 年第三次

临时会议审议通过，无需公司股东大会和有关部门的批准。 

3．本次出让元盾公司 100%股权的交易不存在法律障碍。 

二、交易对方的基本情况 

姓名：瞿激扬。住所：浙江省平湖市当湖街道。就职单位：无。 

与本公司的关系：交易对方与本公司及本公司前十名股东不存在产权、业务、

资产、债权债务、人员等方面的关系以及其他可能或已经造成上市公司对其利益

倾斜的其他关系。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1．元盾公司成立于 2004 年 5 月 17 日。注册资本 3,500 万元。注册地址：

上海市青浦区华新镇华樱路 1 号。法定代表人：赵序宏。经营范围：室内装饰及



 

设计，绿化工程，园艺工程，销售建筑装潢材料。（依法须批准的项目，经相关

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股权控制关系如下图。 

 

 

 

2．交易标的最近一年及最近一期的主要财务指标：（单位：元） 

 
2016 年 3 月 31 日（未经审计） 

2015 年 12 月 31 日（经审

计） 

资产总额     36,110,081.57  36,371,437.04 

负债总额        593,559.57 627,532.21 

应收款项总额     29,494,940.92  29,749,700.92 

或有事项涉及的总额 0 0 

净资产     35,516,522.00 35,743,904.83 

 2016 年 1 月 1 日～3 月 31 日

（未经审计） 

2015 年 1 月 1 日～12 月 31

日（经审计） 

营业收入           49,458.60  1,230,000.00 

营业利润         -227,382.83  185,698.43 

净利润         -227,382.83  185,698.43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44,574.83  492,929.19 

元盾公司主要资产为：位于上海市青浦区华新镇华腾路 867-873 号的 1-3 层

商业铺面 1974.55 ㎡、地下一层服务用房 827.14 ㎡及相应土地使用权（沪房地青

字（2013）第 013147 号），截止 2016 年 5 月 31 日，合计账面价值 5,604,440.24

元。 

3. 本次拍卖后，公司不再持有元盾公司股权，元盾公司不再纳入公司合并

报表范围。本公司不存在为该子公司提供担保、委托该子公司理财的情况，该子

公司不存在占用上市公司资金等方面的情况。 

四、海南奕华拍卖有限公司与竞买人签署的《竞买协议》的主要内容 

拍卖人（甲方）：海南奕华拍卖有限公司 

竞买人（乙方）：瞿激扬 

委托方：新大洲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拍卖标的物：上海元盾实业有限公司 100%股权 

签署日期：2016 年 6 月 13 日 

（1）甲方拍卖的元盾公司 100%的股权，竞买成功者除取得元盾公司全部股

新大洲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元盾实业有限公司 

100% 



 

权外，还自动取得元盾公司的房产：位于上海市青浦区华新镇华腾路 867-873 号

的 1-3 层商业铺面 1974.55 ㎡、地下一层服务用房 827.14 ㎡及相应土地使用权（详

见上海市房地产权证<沪房地青字（2013）第 013147 号>附记）。 

元盾公司除上述实物资产外，还拥有对外债务人民币 2951 万余元等债权债

务，该等债权债务不进入本次拍卖范围，由委托方在本次拍卖成交后四个月内清

理完毕，与乙方无关。 

委托方为清理元盾公司的债权债务，已开始办理减少注册资金手续，公司注

册资金将减少为人民币 500 万元。该等手续完成后，元盾公司的注册资金为人民

币 500 万元，公司资产仅为实物资产，无其他债务。若仍有潜在未清结债权债务，

委托人承诺全部由委托人负责清理（竞买成功人应给予配合），与乙方无关并保

证不影响乙方的任何权利。 

（2）拍卖物按现状净价拍卖。拍卖成交后办理股权过户手续时，由委托方

及竞买成功者按国家法律规定各自承担股权过户的全部税费。其他费用由竞买成

功者承担。 

（3）转让价款及支付方式、资产移交： 

双方约定，元盾公司 100%股权拍卖起拍价为人民币 2200 万元。 

竞买人在签订本竞买协议前支付竞买保证金人民币 300 万元。拍卖成交后，

买受人支付的竞买保证金将自动变成拍卖成交款，以充作买受标的物的首付。 

拍卖成交后十五日内，竞买人（买受人）应将全部成交款及佣金支付给甲方。 

甲方收到拍卖成交价款及佣金后三十日组织移交：《营业执照》、《税务登记

证》、《组织机构代码证》、土地证（原件）及房屋证（原件）给买受人，同时组

织委托人与买受人共同去公安局办理元盾公司的公司印章及现有的换章事宜。 

（4）违约责任： 

甲方必须按约定期限将上述土地、房产及房屋租赁合同复印件交付乙方，如

因甲方原因不能按期交付的，每逾期交付一天，应按协议约定的拍卖成交价款总

额的万分之一向乙方支付违约金，逾期交付超过一个月的，乙方可以解除本协议，

甲方应立即退还乙方已付款，并按本协议约定的拍卖总成交价款的 5%向乙方支

付违约金。 

若乙方未按约定期限支付任何一次拍卖成交价款，则每逾期一日，需向甲方



 

支付欠款额的万分之五的违约金。 

乙方未按约定支付完全部成交价款及佣金且逾期达十天的，甲方有权解除本

协议。届时，甲方因此而解除协议时，乙方应按拍卖成交款总额的 20%向甲方支

付违约金，甲方有权从乙方已付的拍卖成交款中扣除，不足部分可继续向乙方追

索并赔偿甲方的其他损失。 

（5）争议的解决：本协议履行过程中发生的争议，由双方当事人协商解决，

协商解决不成的，任何一方均可向拍卖人或公司资产所在地人民法院起诉。 

（6）协议的生效：本协议自双方签字并加盖各自公章后生效。 

五、其他安排 

元盾公司名下房产已租赁给其他第三人使用且签订了《房屋租赁合同》，租

赁到期日为 2018 年 2 月 28 日。在成功拍卖及办理完股权变更登记后，本公司向

买受人移交租赁合同等法律文件，视为海南奕华拍卖有限公司向买受人移交土地

使用权及房产的占有、管理权。移交完成后由乙方收取租赁收益。 

竞买成交人（买受人）接受上述土地使用权及房产后，若有意继续利用或改

变用途，为安全使用及保护人身财产安全着想，买受人应对上述建筑物是否符合

后续使用安全要求等，报请专业机构进行鉴定。在竞买成交及上述证照交付后，

买受人在使用或改造过程中出现的任何质量问题或安全问题，均由买受人负责。 

元盾公司不存在人员安置的问题。 

交易完成后不会产生关联交易，不会产生同业竞争。 

六、出售资产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出售元盾公司股权，有利于公司回收资金，用于公司转型发展及补充流动资

金需求。本次转让，在元盾公司减资后的净资产基础上进行拍卖，成交价为 2,460

万元，扣除费用等，公司预计将实现 1,838 万元的股权转让投资收益。 

七、备查文件 

1．新大洲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第八届董事会 2016 年第三次临时会议决议； 

2．海南奕华拍卖有限公司与买受人签署的《拍卖成交确认书》、《竞买协议》。 

 

新大洲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六年六月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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